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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至正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深圳至正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至正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于

2021年 6月 15日收到公司股东王全权出具的《关于违规减持深圳至正高分子材

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说明》和《致歉声明》，王全权于 2021年 6月 10日通过

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卖出公司股份 500股，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细

则》”）等相关规定，构成了违规减持。现将有关情况披露如下： 

一、本次违规减持前的持股情况 

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6 日和 2021 年 5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分别披露了《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

股 5%以上股东减持至 5%以下暨减持比例超过 1%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1-020）和《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1-033），截至 2021年 5月 19日，王全权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

实施时间区间已届满，在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，王全权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

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685,400 股，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

60,000股，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745,4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.0001%。减持计划

实施完毕后，王全权持有公司股份 3,726,7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4.9999%。 

二、本次违规减持的基本情况 

由于对相关法规理解不够清晰，2021年 6月 10日，王全权通过上海证券交

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卖出公司股份 500 股，成交均价为 50.67 元/股，成交金



额为 25,335.00 元。截至 2021 年 6 月 15 日，王全权持有公司股份 3,726,200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4.9993%。 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细则》以及《细则》问题解答（一）第五条：“大股东依

据《细则》通过集中竞价交易、大宗交易、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股份至低于 5%，

自持股比例减持至低于 5%之日起 90日内，通过集中竞价交易、大宗交易继续减

持的，仍应遵守《细则》有关大股东减持的规定”，构成了违规减持。 

三、本次违规减持的补救措施 

公司于 2021年 6月 15日收到股东王全权本次违规减持收益所得 11,435.00

元。经公司与股东王全权沟通后，王全权已深刻认识到此次事项的严重性，并就

本次违规行为对公司及广大投资者造成的负面影响表示诚挚的歉意。王全权承诺

后续将重新巩固学习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，提高信息披露合规意识，杜

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。 

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减持行为，督促其落实减持规则，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

工作，履行信息披露人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深圳至正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事   会 

      2021年 6月 16日 

 


